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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 2014 年年报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顾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

小板公司管理部的《关于对顾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年报的问询函》（中小

板年报问询函【2015】第 192 号）。公司就上述问询函中相关问题进行了认真核

查，对其中所列问题向深圳证券交易所做出书面回复,现将回复内容公告如下： 

 

问题 1、你公司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 18.37亿元，同比上年增长 4.18 %，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813.52 万元，同比下降 69.53%。请说明营业收入

微增而净利润大幅下滑的原因、业务模式是否发生重大变化以及公司拟采取的

应对措施。 

回复： 

2014年公司营业收入增长 4.18%，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却下降

69.53%，主要原因是受以下因素影响所致： 

1、由于部分产品原材料上涨、人工成本上升、折旧费用上升、产品降价促

销等因素，引起产品毛利率下降 1.99%，影响毛利下降 3641.8 万元； 

2、2014年公司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分别比上年增加 1598.88

万元、1640.92万元、1322.55 万元，共计 4562.35万元，销售费用增长主要原

因是销售人员工资、运输费、差旅费等增长所致，管理费用增长主要原因是研发

费用、折旧费用、管理人员工资、计入管理费用的税金增长所致，财务费用增长

主要原因是银行借款增加利息相应增加所致； 

3、2014年资产减值损失比上年增加 594.18万元，主要原因是计提应收账

款坏账准备和存货跌价准备增加所致。 

报告期内，公司业务模式未发生重大改变。公司拟采取以下应对措施：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1、努力提高产品的毛利水平。加大新产品的销售推广力度，扩大较高毛利

产品的销售占比；抓住原材料价格波动的商机，在价格低点战略性储备原材料，

降低原材料成本，同时，努力提高公司特别是新基地的量产水平，降低制造费用。 

2、努力控制三项费用增长。严格按预算控制支出。 

 

问题 2、你公司报告期内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7,555.76 万元，

请说明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净利润不匹配的原因。 

回复： 

公司报告期内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7555.76万元，净利润为

1876.03万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净利润不匹配，主要原因是，本

期控股股东占用公司资金增加 14431.12万元影响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减少所

致，若控股股东不增加占用资金，则 2014年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为-7555.76+14431.12=6875.36 万元，与净利润水平相匹配。 

2014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额-7555.76万元与净利润 1876.03万元的勾

稽关系如下：存货增加 1728.10 万元，经营性应收增加 36499.34 万元（其中控

股股东占用资金增加 14431.12 万元），经营性应付项目增加 16496.72万元，上

述三项影响经营活动现金流量-21730.71万元。再考虑非付现费用和非经营性收

支对利润的影响因素，调整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12298.92万元（其中：资产减值

准备 1488.99万元、固定资产折旧 5566.56万元、无形资产摊销 372.51万元、

长期待摊费用摊销 60.06万元、处置固定资产损失 154.42万元、财务费用

4981.25万元、其他 86.37万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1876.03 + 

12298.92 -21730.71= -7555.76 万元。 

 

问题 3、你公司报告期末应收账款较上年末增加 1.49亿元，增加比例 47.78%，

请说明公司当年应收账款大幅增长的主要原因，公司的信用政策是否发生重大

变化、坏账准备是否计提充分、应收账款期末余额前五名客户是否与公司存在

关联关系。 

回复： 



公司报告期末应收账款较上年末增加 1.49亿元，增加比例 47.78%，主要原

因是年末催收力度不够，回款相比上年末有所减少；工程客户的销售占比增加，

工程客户一般按工程进度付款，账期较长，影响期末应收账款增加。报告期内，

公司信用政策未发生重大变化，坏账准备严格按公司披露的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

计提，计提充分，应收账款期末余额前五名客户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问题 4、你公司 2014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向全体股东派发现金红利 1.2 亿

元，请对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证监会公告[2013]43

号）的相关规定，结合当前行业特点、发展阶段、自身经营模式、盈利水平以

及是否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等，说明该利润分配方案的合理性。 

回复： 

公司于 2015年 4月 29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

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以公司 2014年 12月 31日总股本 345,600,000股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1.50元(含税)，共派发红利

51,840,000.00元。本年度不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不送股。 

公司二届二十一次董事会以“赞成 6票，反对 1票，弃权 1票”通过了该利

润分配预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前述利润分配预案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 

“公司董事会提出的 201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综合考虑了目前行业特点、企

业发展阶段、经营管理和中长期发展等因素，分配预案是合理的，符合中国证监

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和公司关于现金分红的相关规定，有效保护了投资者的合法利

益。 

该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当前的实际情况，有利于公司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我们同意公司 2014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董事会提出的以上分配预案在 2014年度股东大会上未通过。 

2015年 5月 12日，公司控股股东广东顾地塑胶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交了《关

于提请增加顾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度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函》，要求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临时提案的具体内容为：“以公司 2014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345,600,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派发现金红利



120,000,000.00元，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约 3.4722元（含税）；本年度不以资

本公积转增股本，不送红股。” 

控股股东的临时提案经公司 2014年度股东大会表决通过。 

2015年 5月 22日，公司召开了年度股东大会， 会上就 2014年利润分配方

案表决了两项议案： 

1.未通过公司董事会提出的 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50,919,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26.0288%；反对 142,248,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为 72.7144%；弃权 2,458,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为 1.2567%。 

2.通过了控股股东广东顾地提出的利润分配方案，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42,439,37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72.8123%；反对 36,618,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为 18.7187；弃权 16,567,53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为 8.4690%。 

 公司独立董事对股东大会表决通过的 2014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发表了以下

意见： 

“经审阅公司 2015 年第一季度报告，实地调研并与公司经营层交谈，我们

了解到：公司一季度末应收账款较年初增加 4810 万元，从银行取得的借款较年

初减少 3620万元；至 2015年 4月底，公司应收账款较年初增加 11567万元，增

长 23.25%；从银行取得的借款较年初减少 2800万元，公司现金流并不充裕；同

时，由于市场竞争加大，市政类产品销售比重增加，公司未来还面临着流动资金

需求的压力。 

我们认为，本次由公司控股股东提出的利润分配方案涉及的 1.2亿元分红金

额超过了公司当前的承受能力，对公司未来正常生产经营可能产生不利影响，我

们不同意该分配方案。” 

  

近几年来，国家加大污水收集治理力度、出台了一系列加快城市地下管网建

设的支持政策，塑料管道行业发展前景看好，受此影响，行业内产能投资快速释



放，导致行业产能出现过剩苗头，行业竞争加剧。公司销售模式为以经销商网络

销售为主，工程直销为辅。受房地产行业增长乏力、市政产品增长较快的影响，

公司近几年一直致力于调整产品结构，即加大市政产品的产能投入及市场推广力

度；与此同时，公司也着力于销售模式的转型，即逐步加大市政工程项目直销，

减少对经销商网络销售的过度依赖。受此影响，近几年，公司应收账款占营业收

入比重逐年上升，流动资金需求持续增加。此外，在转型过程中，因整合调整进

度稍慢，公司盈利能力一直处于行业中下游水平。 

综上，公司认为，本次由公司控股股东提出的 2014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决

策程序符合法定要求，但实施 1.2亿元分红方案金额将对公司未来正常生产经营

产生不利影响，目前可操作性存在问题。  

 

问题 5、根据年报披露，你公司第一大客户系湖南顾地贸易有限公司，请说

明该公司的成立时间、股权结构，是否与你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并请说明你公

司对该客户的销售模式。 

回复： 

2014 年公司第一大客户湖南顾地贸易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9 年 11 月 2 日，

注册资本 1285 万元，股东情况：章雷 128 万元、陈青云 500 万元、陈文峰 657

万元。该公司与我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对该客户的销售模式为经销商模式。 

 

问题 6、请说明你公司报告期内新增担保事项是否按照规定履行了审批程序

和信息披露义务，是否存在超出授权范围的担保事项或未授权的担保事项。 

回复： 

公司严格遵循《公司法》、《证券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

知》（证监发[2005]120 号）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

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2003]56 号）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履行对外担保的相关决策程序。 

公司在本报告期内的对外担保均为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进行连带责

任担保, 截止 2014年 12月 31 日，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 22,800 万元（含报告期

内新增及前期发生但尚未履行完毕的）占 2014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24.23%。 



具体情形如下： 

担保对象

名称 

担保

额度

（万

元） 

担保期间 

实际担保

金额（万

元） 

担保类

型 

担

保

期 

是否 

履行完毕

(截止

2014年 12

月 31日) 

是否为

关联方

担保（是

或否） 

审议决策程序 
审议通过时

间 

重庆顾地

塑胶电器

有限公司 

5,600 
2013/5/15- 

2015/5/14 
5,600.00  

连带责

任保证 
2 年 否 否 

第一届董事会

第十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 

2012/9/8 

佛山顾地

塑胶有限

公司 

5,000 
2014/1/27- 

2015/1/26 
2,782.40  

连带责

任保证 
1 年 否 否 

第二届董事会

第六次会议审

议通过 

2014/1/28 

马鞍山顾

地塑胶有

限公司 

2,000 
2014/9/18- 

2015/9/18 
1,996.00  

连带责

任保证 
1 年 否 否 

第二届董事会

第十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 

2014/7/15 

甘肃顾地

塑胶有限

公司 

2,200 
2014/6/30- 

2015/6/30 
2,200.00  

连带责

任保证 
1 年 否 否 

第二届董事会

第十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 

2014/7/15 

甘肃顾地

塑胶有限

公司 

8,000 
2014/12/9- 

2015/12/8 
3,800.00  

连带责

任保证 
1 年 否 否 

第二届董事会

第十七次会议

审议通过 

2014/12/8 

合  计 
22,80

0 
 16378.40      

 

 

除此之外，公司不存在以前年度发生并累计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的对外担

保、违规对外担保等情况。 

 

特此公告。 

 

顾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 6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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